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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第六屆第二十八次董事會議訊息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二

時，於公視 A 棟七樓第一會議室召開第六屆第二十八次董事會議。陳

郁秀董事長因公出國，委託施振榮董事代理主席。 

 

     本日董事會議聽取以下報告：公視總經理報告、中華電視公司

經營現況報告、客家電視台工作報告。 

針對總經理業務簡報，董事發言摘要如下： 

蔡崇隆董事： 

針對本次選舉「公投」部分，建議於投票前後，針對相關議題製作短 

片於鏡面播出，或安排專家學者對談，進行深入分析與討論。 

羅慧雯董事： 

一、公視官網預計本年底完成改版，請於上線前讓董事先睹為快。 

二、製作部 4K器材租賃宜有合理訂價，特別是對於同為集團成員之 

    華視，基於撙節經費之原則，應以分享為概念，給予優惠價格；       

    對於訊號格式不同是否需要採購轉換介面等問題，請妥為評估， 

    期使相關資源作最有效之運用。 

 

針對中華電視公司經營現況報告，董事發言摘要如下： 

張天立董事： 

一、為有效管控虧損惡化情況，增加廣告收入是當務之急，業務部門 

    在人力資源調配及網路廣告業務人才培訓等面向，應有更積極之 

    作為。 

二、對於收視率節節下滑、影響力大幅下降之現象，儘管在新媒體方 

    面積極努力補強，但目前仍難看出有突破性進展，管理團隊應思 

    考改善及強化對策。 

三、廣告佣金案啟動調查王前總經理一事，對於既有客戶及廣告收入 

    的實質影響，是否可以月或季為單位估算統計，俾利了解華視付 

    出的代價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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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上週本人拜會文化部長及次長表達請辭公視及華視董事職務之 

     意，並談到公廣集團現況 對於節目部、新聞部等至今並無結構 

     性的合作，更遑論有整合戰力之作法，部長感到極為訝異，此 

     與文化部成立大公廣之期待有相當大的落差。在發揮集團綜效 

     之努力上，建議雙方至少應從作業流程建立跨組織橫向聯繫系 

     統開始做起，逐步推進，方能展現邁向大公廣目標之積極態度。 

鄭自隆董事： 

一、從「107 年度第三季收視分析報告」第 8 頁「第二季與第三季頻 

    道排名比較」中，可看出華視的表現，無論在排名及收視率上都 

    有微幅上升；公視在這兩項皆落後於華視，顯示二台屬性不同、 

    觀眾層亦不同，華視實無法仰賴與公視節目資源共享以提升收視 

    率。  

二、華視收視率雖為四家無線商業電視台之末，但 CPRP 賣價卻是最 

    高，業務部表現尚可，縱使績效仍有改進空間，但同仁的努力仍 

    應予以肯定。 

 

  本日議程「報告事項」亦安排 107年度第三季稽核報告及新聞 

諮詢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記錄，皆准予備查；另提報第六屆第十五次監

事會議紀錄。 

     

      本日議程安排四項討論案： 

一、通過本會「會計制度」修訂案。  

 

二、請同意增修本會「關係法人監理辦法」第四-1條（董事會提案）， 

    於原第二項條文後增列「如故意不出席，或出席未支持該案者， 

    本會應予解任，並另選派代表遞補之。」及第三項「法人代表若 

    為關係法人之員工代表，不適用前項規定。」 

    施振榮董事宣讀陳董事長書面意見： 

    本會派駐關係法人之代表固然應以執行本會之決議為原則，但公    

    廣集團的任務多元，派駐華視之董事也需具備不同專業，基於尊 

    重專業及少數意見，似乎不宜不分態樣、不論情節，一律予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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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本案討論過程董事及監事發言摘要如下： 

    施振榮董事： 

    在國際或國內不知是否有前例可循？一般公司法人代表之派任   

    原則，一是派任員工為代表，因為領取公司薪資，必須遵照公司 

    之意志執行；另一是請託其他專業人士為代表，並未支薪，如果 

    因未貫徹公司決議即予以解任，對其不夠尊重。 

    公司對派任之法人代表，任何時間依法出具一份解任書，即完成 

    法律程序。目前社會各界對「公司法」第 27條有關「法人董事」 

    存廢問題，仍有許多爭論，將是政府修正「公司法」之重點項目。 

    張天立董事：             

    (一)針對華視將王前總經理麟祥移送檢調一案，本人如當日出席   

        華視董事會，亦會投下反對票，故此案亦涉及本人行為。上 

        週向鄭部長請辭時，部長慰留之主要原因，是希望能維持多 

        元價值與看法，如果董事因表達個人不同意見，即面臨被解 

        任的結果，此與原先期待的多元精神背道而馳，現在鄭重提 

        出請辭公視與華視董事職務。 

    (二)公視董事屬於社會義務職，成員由各界賢達所組成，個人無 

        法接受因為不遵照董事會決議，就必須接受懲罰的任何規定。 

    鄭自隆董事： 

    (一)此提案是以集體意志的貫徹，來剝奪董事之自由想像與自主 

        意識，公視”public”一詞，一是場域的自由接近，如電力、 

        電信、公車；另一是服務對象的多元，即是開放不同階級族 

        群民眾有自由接近媒體的權利，這是公共媒體的基本價值， 

        焉能限縮董事自主表達不的權力。 

    (二)建議此案予以擱置，王前總經理移送檢調已成定局，董事會 

        不應再為此案爭執不休形成內耗，往後如有特殊情況發生時， 

        再作相關處理即可。 

    (三)針對華視將王前總經理麟祥移送檢調一案，本人始終抱持反 

        對立場，基於維護公共精神，往後本人仍會在董事會繼續發 

        表個人主張，同時懇請張董事天立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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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玉佩董事： 

     以學界經驗來說，科或院所對委任的系所代表，皆尊重其個人 

     獨立判斷及發言之權利。此為委任代表的意涵，而非強制要求 

     委任代表貫徹或執行院系所之決定。 

     劉啟群常務監事： 

     本案就現行及修訂條文來看，需先釐清以下事項： 

     (一)以監理的角度而言，對華視的經營應尊重管理團隊及董事 

         會的運作，如果兩者皆未盡到應盡之責任，公視董事會就 

         必須採取積極的作為。 

     (二)條文中所列「營運監理之決議」，應該是指重大營運事項， 

         如果對此界定存有灰色地帶，華視將來還是會出現董事之 

         間看法不一致的情形，在此情況下是否皆提送公視董事會 

         作決議？這可能會產生爭議，條文修訂一事，需慎思而為 

         之。 

     (三)究竟條文修訂之目的，是希望將來華視重要的事項都變成 

         公視的董事會作決定？或是只要華視有爭議的事項都得提 

         送公視董事會討論？這中間有很大的空間。關鍵在於公視 

         在華視營運上扮演什麼角色？ 

     建議條文內容明確規範「營運監理」之範圍，避免公視與華視 

     間的權責劃分不清。政府機關或社會各界若持續高度關注華視 

     之營運問題，董事之間意見分歧的情況，恐怕還是會發生。爰 

     此，本案條文之修訂，請從公視長遠發展的視角審慎思考，若 

     依目前提案修訂之內容，將來恐會造成執行上之困擾。 

     黃銘輝監事： 

     (一)贊同常監的說法，條文修正不僅是將規範訂定出來，還需 

         考慮執行面的問題。修法提案是希望對華視進行順暢及有 

         效的監理，就此目的的達成，是否有建立解任董事此一制 

         度性設計的需要？或是給予個別董事表達意見的空間？這 

         涉及本會對關係法人的監理策略。因為今天出席的董事不 

         夠踴躍，建議此案先予撤案，希望能夠勸說董事積極出席   

         下次董事會，針對此一重大議案進行充分討論，獲取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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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懇請董事理解，本會董事會為合議制度，施董事在華視董 

         事會提請復議案，就是展現尊重集體決定的一種襟懷，令 

         人感佩。董事個人自主意志固然應給予尊重，但在一個合 

         議制的組織中，個人意見難免會有須受到多數意見壓抑的 

         時候，請勿過度排斥約束個別行為之強制條款，因為提案 

         表決有輸有贏，每位董事都可能遇到需服從多數決議的時 

         候；此刻重要的是，如何將條文設計得更為周延，增加緩 

         衝機制等建議，這部分確實值得進一步討論。 

     邱家宜董事： 

     (一)本會董事會之組成即是代表公共多元的精神與意志，在此 

         場域中，個人可自由發表意見，彼此溝通與交流，最後經 

         表決所作出之決議，正是公共精神的體現。而本案所討論 

         的重點，是在修正對關係法人之監理制度，希望派任的法 

         人代表，能貫徹本會之決議，兩者並不衝突。 

     (二)華視廣告佣金案因受到監察院、立法院、審計部、文化部 

         等單位及媒體高度關切，是本屆董事上任以來，第一項由 

         董事會採取必要手段處理的重大案件。對於常監的顧慮， 

         如果此條文之制定，有可能產生架空華視董事會之疑慮， 

         這並非提案之本意；懇請監事協助，將條文設計得更為周 

         延、文字陳述更清楚，以達到管理層次區辨之效果，同意 

         本案延至下次董事會再作討論。 

     蔡崇隆董事： 

     (一)以華視個案出發，對監理條文作相關修正，是朝向進步的 

         方向，但條文一經修訂完成，正式頒布後即成為本會法規， 

         在此提出另一觀點供參。有鑑於每屆董事會成員都不相同， 

         如果未來面臨一個保守退步的董事會要求積極進步的董事 

         必須遵守某些決議，反而有開倒車之虞，這恐非提案董事 

         所樂見，爰此，條文修正必須審慎為之。 

     (二)原提案所增列之第二項條文「如故意不出席，或出席未支 

         持該案者，本會應予解任，並另選派代表遞補之。」建議修 

         正為「應視情節輕重，經本會討論予以適當處置」，保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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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之彈性空間。 

     (三)考量本案需要多數董事參與表達意見，若在今日委託代理 

         出席人數過多情形下作出決議，似乎並不妥適。 

     羅慧雯董事： 

     作為共同提案人之一，同意本案作更周延完整之修正後再行提 

     案，本會董事會組成與學術自主不同，富有公民社會代表性之 

     意涵，未來提案時，會將公視與華視董事會之特質差異敘述得 

     更清楚，讓董事再作詳細討論。  

      

     決議為：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同意本案及張董事天立請 

             辭公視與華視董事職務一事，皆以緩議處理。 

 

三、通過本會 107年度員工年終暨個人績效獎金發放月數案。 

 

四、通過客家電視台 108年度營運計畫書草案。 

 

 

     本日董事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分散會。 


